
靖江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文件
靖发改审〔2020〕114号

靖江市发展改革委关于智能电动自行车充电站
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

靖江市鼎盛物业管理有限公司:

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准智能电动自行车充电站项目可行性研究

报告的请示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收悉·经研究’现批复如下:

一、同意你单位实施智能电动自行车充电站项目°

二、建设规模及内容:在市域范围内改造新设电瓶车智能充

电站2050个’其中10路充电站550个’20路充电站1500个。

三、投资与资金来源:该项目投资10000万元°资金自筹。

四、建设工期: 24个月°

五、项目建设期问’如建设地点或者建设规模、建设内容发

生较大变更的’你单位应于上述变化或者调整之前’及时以书面



形式向我委及其他有关部门报告’并申请重新审批;如项目用能

内容发生变化并达到一定幅度’你单位应按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重

新编制节能评估文件后另行申报审查°

六、本项目为依法必须招标项目°项目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

施条例》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》等法律法规

组织招标’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以及

与建设项目有关的重要设备、材料等进行招标。

七、依据行政许可法的规定’如发生提供虚假材料等行为’

致使本项目批复赖以成立的前提消失’本项目批复将自动失效并

存在被依法撤销的可能°

希据此抓紧编报初步设计及概算’如初步设计提出的投资概

算超过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投资估算10‖的’你单位

应当向我委重新报批可行性研究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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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市财政、自然资源规划、生态环境、行政审批、审计局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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